《穿跨邻接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项目
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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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跨邻接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项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于2025年11月3日印发。
一、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bookmark: OLE_LINK3]我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全长2056公里，覆盖了受水区石家庄、廊坊、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定州、辛集和雄安新区的92个县（市、区），受益人口约5200万人，已成为受水区城乡生产、生活供水的主力水源，确保配套工程“三个安全”责任重大。我省配套工程线路长、运行工况复杂、管护难度大。通水运行后，擅自穿越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行为时有发生，严重影响配套工程安全运行。2021年省水利厅印发了《穿跨邻接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项目管理和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加强了穿跨邻接项目管理和监督检查，有效减少了违规穿越行为发生。
2025年3月27日，《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出台，自5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配套工程安全保护职责进行了具体规定，对穿跨邻接项目审核主体进行了调整。为贯彻落实《条例》新规定，加强穿跨邻接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项目管理，保障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供水安全、工程安全和水质安全，起草《办法》是必要的。
二、起草依据
《办法》依据《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管理条例》，并参照2021年《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穿跨邻接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项目管理和监督检查办法（试行）的通知》，结合我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实际情况制定。
三、主要内容
《办法》主要分为五章，共24条。
第一章为总则（1-6条），明确了本《办法》的制定目的、制定依据、适用范围，穿跨邻接项目的定义，省、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和配套工程运行机构职责，明确了同意穿跨邻接项目建设的必要条件、技术审查意见的有效期限，穿跨邻接项目的建设单位与配套工程运行机构协商不一致时的处理方式。
[bookmark: OLE_LINK5]第二章为设计阶段管理（7-10条），主要明确了在设计阶段，穿跨邻接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履行的责任，穿跨邻接项目设计的技术要求，配套工程运行机构对穿跨邻接项目组织技术评审并出具审查意见的职责。
第三章为建设阶段管理（11-15条），明确了在建设阶段，穿跨邻接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向配套工程运行机构提交的技术资料，双方签订项目实施监管协议，双方协商选定安全监测机构，以及配套工程运行机构参与穿跨邻接项目验收和接收归档完整的验收资料等内容。
第四章为运行阶段管理（16-21条），明确了在运行阶段，穿跨邻接项目建设单位应当与配套工程运行机构签订安全运行管理协议，对穿跨邻接项目建设单位和配套工程运行机构日常运行管理和应急处置等提出了要求。
第五章为附则（22-24条），明确了已建成穿跨邻接项目，其改建、扩建、加固、维修适用本《办法》，对解释单位，施行日期和有效期等内容进行了明确。
四、起草过程和征求意见建议情况
《条例》施行后，结合近年来穿跨邻接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项目管理经验，南水北调处起草了《穿跨邻接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项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先后征求了厅机关有关处室、受水区有关市水行政主管部门、配套工程运行机构意见，经修改完善后通过厅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2025年9月22日通过了厅政法处的合法性审查，2025年10月27日厅党组会议研究审议通过。
